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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公告内容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常 用 词 语 释 义

省国资委 指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 指 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信息公告说明：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除特别注明之外，

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或万元），币种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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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1．中文名称：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

2 ． 外 文 名 称 ： SHANDONG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TRACTOR Co., Ltd

3．法定代表人：马永收

4．注册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121号

5．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基础电信业务；建筑劳务分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

运行维护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办公地址：历城区唐冶中路绿地城商办A区1栋

邮政编码：250100

7．网 址： http://www.sdsdcb.com/

二、公司简介

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

隶属于山东大禹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是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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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电子与智能化专业承包贰级等六个资质并通过了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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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摘要

一、财务会计报告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8271.84 15006.21 -44.88%

营业总成本 8371.27 14543.45 -42.44%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403.83 680.22 -40.63%

财务费用 -7.26 -1.02 611.76%

营业利润 -368.09 -318.54 -15.56%

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499.99 52.4 854.18%

营业外支出 0.01 0.01

利润总额 131.89 -266.16 149.55%

已交税费总额 640.45 531.74 20.44%

净利润 64.92 -396.92 116.36%

营业利润率 -4.45% -2.12% 109.91%

净资产收益率 -4.78% 29.01% -116.48%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资产总额 14123.93 20363.73 -30.64%

负债总额 13041.02 24162.98 -46.03%

所有者权益 1082.91 -3799.25 1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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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1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 3

月至 5 月期间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

14 号）（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衔接规定，本

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

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

其他综合收益。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

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

式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大类别。

取消了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等原分类。权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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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企业将非交易

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

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

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

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应收账款

以及财务担保合同。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

失模型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新减值模型要

求采用三阶段模型，依据相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

是否发生显著增加，信用损失准备按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

失或者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提。对于应收账

款、合同资产及租赁应收款存在简化方法，允许始终按照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确认减值准备。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

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

求进行衔接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

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额，计入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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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2）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8 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详见

附注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在首次执行日，本公司选择重新/不重新评估此前已存在

的合同是否为租赁或是否包含租赁，并将此方法一致应用于所

有合同，因此仅对上述在原租赁准则下识别为租赁的合同采用

本准则衔接规定。

此外，本公司对上述租赁合同选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选择

采用简化的追溯调整法进行衔接会计处理，即调整首次执行本

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

可比期间信息，并对其中的经营租赁根据每项租赁选择使用权

资产计量方法和采用相关简化处理，具体如下：

本公司对低价值资产租赁的会计政策为不确认使用权资

产和租赁负债。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衔接规定，本公司在首次执

行日前的低价值资产租赁，自首次执行日起按照新租赁准则进

行会计处理，不对低价值资产租赁进行追溯调整。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 年 2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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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号》（财会〔2021〕1 号，以下简称“解释 14 号”），自

2021 年 2 月 2 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施行日”）。

本公司自施行日起执行解释 14 号，执行解释 14 号对本报

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

于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 15 号对通过内部结算中心、财务公

司等对母公司及成员单位资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列报进行

了规范。

本公司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执行解释 15 号，执行解释

15 号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二、审计报告摘要

（一）2021年度经审计后的利润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82,718,383.26 150,062,104.57

其中：营业收入
82,718,383.26 150,062,104.57

△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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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83,712,686.40 145,434,462.94

其中：营业成本
79,446,972.56 137,871,944.67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299,986.66 770,547.83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4,038,330.97 6,802,190.77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72,603.79 -10,220.33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79,862.36 29,939.01

汇兑净损失（净收益以“-”号填列）

其他

加：其他收益
21,2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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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2,867,289.5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7,813,073.56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9,459.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680,915.29 -3,185,431.93

加：营业外收入
4,999,879.64 523,992.32

其中：政府补助

减：营业外支出
104.29 148.7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18,860.06 -2,661,588.34

减：所得税费用
669,611.27 1,307,644.9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49,248.79 -3,969,233.32

（一）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9,248.79 -3,969,233.32

*少数股东损益

（二）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 ——

持续经营净利润
649,248.79 -3,969,2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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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经营净利润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649,248.79 -3,969,23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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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49,248.79 -3,969,233.3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二）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

山东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承包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

算的审计机构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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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审计报告



- 15 -



- 16 -


	1.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至5月期间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业管理该等资产的业务模式
	金融资产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以及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2021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8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变更后的会计
	在首次执行日，本公司选择重新/不重新评估此前已存在的合同是否为租赁或是否包含租赁，并将此方法一致应用
	此外，本公司对上述租赁合同选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
	本公司对低价值资产租赁的会计政策为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衔接规定，本公司在首次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年2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4号》（财会〔2021〕1号，以下简称“解释1
	本公司自施行日起执行解释14号，执行解释14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